
 107 年 8 月廉潔楷模  
 

日期 107 年 8月 14 日 

服務單位 第二大隊玉井分隊 

職稱、姓名 隊員 李 O信、蔡 O明 

優良事蹟 107 年 8月 14 日臺南市玉井區中正路執行緊急

救護勤務，執勤結束後患者家屬為表達感謝之

意，特致贈紅包 500 元，經執勤同仁婉拒退還。 

 

日期 107 年 8月 14 日 

服務單位 第一大隊鹽水分隊 

職稱、姓名 小隊長 蕭 O財 

優良事蹟 107 年 8月 11 日執行台南市鹽水區福得里住宅

火警勤務，執勤結束後民眾至分隊致贈意麵禮

盒共計 10盒表達謝忱，經蕭小對長婉拒當下退

還。 

 

日期 107 年 8月 21 日 

服務單位 第六大隊安平分隊 

職稱、姓名 分隊長 高 O成 

優良事蹟 OO酒店於107年 8月21日至分隊討論自衛編組

演練相關事宜，為表達感謝之意，討論結束後，

特致贈餐飲優惠券及月餅，經高 OO報備政風室

協助退還。 

 


